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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 
 

《刑法》 
試題評析 
今年高考法制、政風中刑法科目的試題走向，可說是相當持平，理論與案例題型各占兩題。而在試題內容

上，都是在測驗考生之基本概念，並無特別刁鑽之題目。各題中的答題重心，都是課堂講義或是重點整理中，一

再出現並強調的概念，考生只要對相關概念理解清晰，就掌握問題點詳加論述，要獲得高分，並非難事。 

一、何謂空白刑法？試舉一例說明之。此種法律有無違反罪刑法定原則？理由為何？（二十五分） 

答： 

(一)1.所謂的「空白刑法」，學說上亦有稱之為「空白構成要件」。是指某犯罪行為之處罰範圍，立法者並未於條文中明確

加以規定，而留交其他行政命令或是行政規章來加以填補後，才能確定其處罰範圍。立法者使用此等「空白刑法」之

立法技術，是由於某些犯罪型態，與社會生活有一定程度之密接性，有部分技術性或專業性的問題，以立法者之能

力，無法於立法時通盤加以考量。或是立法者預想該刑罰規定，可能需要隨著社會變遷，有彈性靈活來適應現狀之必

要，故將此部分之問題，交由相關機關以規章或命令等方式，來加以處理。 

2.例如：刑法第一百一十七條之「戰時違背局外中立命令罪」中，所謂的「局外中立命令」內容為何，必須就政府於戰

時所發佈之實際命令內容來觀察，才能確定其處罰範圍。以及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違背預防傳染病之法令與散佈

病菌罪」中，所謂的「檢查或進口之法令」，也必須等待相關機關發佈後，始能確定本條之處罰範圍為何。 

(二)1.「罪刑法定原則」是刑法適用上之基本原則，又可分為數個下位概念，其中之一則為「罪刑明確性原則」。即刑法的

規定內容必須明確，讓人民能夠有明確的行為規範得以遵守。故刑罰權之依據與範圍，必須明文規定於法律之中，而 

2.空白刑法之立法方式，由形式上觀之，似乎與嚴格之罪刑法定原則有所違背。但其中空白條款之部分，是立法機關授

權於行政機關，來制訂補充之行政命令或行政規章，屬於「委任立法」之方式，行政機關仍須受到立法機關之監督，

而非漫無標準。由於空白刑法之刑罰權範圍，在實質上還是可由立法機關來控制，且此種立法方式僅為少數例外之情

形，對罪刑法定原則之精神，尚未大礙。 

二、罪責的意義是什麼？罪責原則有何功能？（二十五分） 

答： 

(一)1.在犯罪是否成立的判斷上，對於「不法」層次的判斷，是在確定行為人之行為，是否為法秩序所不允許的法益侵害行

為。如行為人之行為屬於不法行為後，則要從事「罪責」（Schuld）層次的判斷，也就是是否可就此一不法行為，去

責難（非難）行為人，要求其負擔相關之刑事責任。 

2.因此，罪責主要是就法律規範之評價，去認定行為人是否具有可責性，既非道德之責難，亦非倫理之責難。 

故在判斷上，是人與行為間之關係判斷，其判斷內容為： 

(1)行為人是否為法律規範之適格受規範者 

(2)行為人是否能夠且必須去接受法律之規範 

(3)以刑法之價值觀而言，行為人之行為是否有可責性 

(二)1.罪責原則是以人具有正確判斷其行為屬於合法或非法之能力與自由為基礎，亦即刑法唯有對於在意志上具有「決定自

由」之行為人，才有以刑法非難與制裁之必要性。如行為人不具有「決定自由」時，則無罪責可言，則其行為不能成

立犯罪，自不得對行為人加以處罰。如行為人以不法行為，表現出對法規範有瑕疵的價值思維時，此種有瑕疵之價值

思維，即為罪責非難之對象，即行為人在意思形成上之可非難性。 

2.換言之，罪責之內涵是決定於「良知非價」。即行為人有能力及自由去選擇不做出不法行為時，法規範對其即產生期

待，但行為人卻選擇去實施不法行為時，即違背法規範之期待，刑法對於其良知上之非價，自得加以非難。 

三、甲經常到外國旅行，偶然發現某外幣大小、重量與我國十元硬幣極為相近，且幣值遠比我國十元硬幣低。某天甲在台

北國際機場候機時，多次使用該外幣，從自動販賣機取得不同飲料。試問，該行為應如何處斷？（二十五分） 

答： 

(一)甲將外國幣值較低之硬幣，投入自動販賣機購物之行為，可能成立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一第一項之收費設備詐物罪之

既遂： 

 1.甲以幣值較低之外幣，充當我國十元硬幣，投入自動販賣機購買飲料之行為，是以類似於詐欺之行騙手段，用不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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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由收費設備取得他人之物。且甲在主觀上對於行為事實有所認知，且具有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意圖，故該當

於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一第一項之犯罪構成要件。 

 2.甲之行為具有違法性及罪責，故成立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一第一項之收費設備詐物罪之既遂。 

(二)甲違反飲料所有者之意思，而取走飲料之行為，可能成立刑法第三百二十條第一項之普通竊盜罪之既遂： 

 1.甲於自動販賣機購買飲料之時，雖然有付出一定之對價，但對價顯較財物之價格為少，仍然侵害到飲料所有者對於財

物交換價值之財產利益。故甲是在未得原持有關係者的同意下，破壞財物原有之支配關係，而建立起新的支配關係，

其行為屬於竊取他人動產之行為。且且甲在主觀上對於行為事實有所認知，且具有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意圖，

故該當於刑法第三百二十條第一項之犯罪構成要件。 

 2.甲之行為具有違法性及罪責，故成立刑法第三百二十條第一項之普通竊盜罪既遂。 

(三)1.甲之行為，同時該當了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一第一項與第三百二十條第一項之犯罪構成要件，但其行為僅侵到單一

之個別財產法益，且在行為判斷數上，是屬於單一行為，應成立法條競合。依特別關係判斷，應適用刑法第三百三十

九條之一第一項之收費設備詐物。 

 2.甲多次使用外幣購買飲料之行為，如甲主觀上係基於概括犯意，而以數行為觸犯同一罪名，且侵害數個同一類型之法

益時，依刑法第五十六之規定，應成立收費設備詐物罪之連續犯，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如行為人主觀上不具有概括

犯意，而係出於不同犯意時，則應依數罪併罰加以處斷。 

四、甲、乙二人爭吵，引發甲殺乙之欲念。甲正動手殺乙時，丙見甲居下風，因而拿一把刀跑過來幫忙甲。乙被甲與丙二

人各刺三刀，流血過多而死。試問：如何處斷甲、丙之行為？（二十五分） 

答： 

(一)甲持刀刺乙之行為，可能成立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項普通殺人罪之既遂： 

 1.甲持刀刺乙之行為，客觀上屬於殺人行為，並且導致乙發生死亡之結果。且甲在主觀上對於殺人之行為事實有所認

知，故該當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項之犯罪構成要件。 

 2.甲之行為具有違法性及罪責，故成立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項之普通殺人罪之既遂。 

(二)丙持刀刺乙之行為，可能成立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項普通殺人罪之既遂： 

 1.丙於甲動手殺乙時，持刀協助甲刺乙之行為，在客觀上屬於殺人行為，並且導致乙發生死亡之結果。且丙在主觀上對

於殺人之行為事實有所認知，故該當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項之犯罪構成要件。 

 2.唯有問題的是，丙之殺人行為，是否與甲成立殺人罪之共同正犯？一般認為，共同正犯之成立，必須具有下列三個要

件：(1)兩個以上之行為人、(2)共同之行為決議、(3)共同之行為實施。在上述情形中，雖然在客觀上甲、丙二人有共

同實施殺人行為，但甲、丙之間是否有共同之行為決議，則有討論之必要。 

 3.所謂的共同行為決議，是指各個犯罪參與者之間，對於特定犯罪之實施，彼此聯絡、謀議或計畫，在有認知或有意願

之交互作用下，形成共同一致之行為意思決定。因此，行為人若是指對他人之犯罪計畫，為單方面之支持或同意時，

並非屬於共同行為決議。但亦有見解認為，各參與者之間的意思聯絡，並不限於以明示之方式為之，如依當時之情事

判斷，如可認為各參與者間具有默示之意思聯絡時，丙仍有可能在甲已實行殺人行為後，以「承繼共同正犯」之形

式，與甲成立共同正犯。而在上述情形中，丙協助甲去殺乙之行為，尚難認為甲、丙二人之間，具有共同之行為決

議，故並不成立共同正犯。此外，丙雖然以幫助甲之意思，協助甲殺害乙，但丙之行為，已經對於殺人行為之進行與

結果之發生，在過程上屬於具有支配地位之人，故應屬於殺人罪之正犯，而非幫助犯。 

 4.丙之行為具有違法性及罪責，故成立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項之普通殺人罪之既遂。 

(三)綜上所述，甲、丙二人之行為，均成立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項之普通殺人罪既遂之直接正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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